
市城市管理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城市桥梁

桥下空间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城市管理委，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行为，保障城市桥梁完好、安全，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天津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6年1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行为，保障城市桥梁完好、安全，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管理和使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桥梁桥下空间，是指城市桥梁垂直投影范围内的空间。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可用于配建道路、绿化（含景观区）、道班、停（存）车场等。法律、法规对该区域内的水面、堤防、铁路、道路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使用和管理应遵循“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利用、整体协调、属地管理”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管理信息化建设，强化信息动态监管，健全协同联动机制。

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全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市公安、规划资源、住房建设、水务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做好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 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工作的组织、落实、协调、监督。区有关部门在区人民政府组织下对本辖区内城市桥梁桥下空间进行使用管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保障城市桥梁设施安全。

对跨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原则上以区界划分，按区界划分不利于使用管理的，由市城市管理部门确定划分区域。

第六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已随桥梁规划建设的建（构）筑物，可按现状保留。未规划用途的，主要用于社会公益项目。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编制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设计导则。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桥梁布局、公众需求、周边环境等因素，按照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设计导则及有关规定标准要求，组织编制本辖区内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方案，明确桥下空间使用用途、范围等。

第七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使用管理包括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的标准要求、使用设计导则和使用方案实施管理；
（二）对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情况和使用设施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管理，确保使用设施规范、有序、安全运营；
（三）对不可使用的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实施日常管理；
（四）对违法使用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行为进行纠正和查处；
（五）对损坏城市桥梁设施的行为及时制止并通知城市桥梁养护管理单位；
（六）监督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人履行城市桥梁设施安全保护责任；
（七）市和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管理工作。

第八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定和约定承担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使用和维护工作，建立城市桥梁桥下空间隐患排查制度，及时消除桥下空间安全隐患。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人使用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应当对城市桥梁设施采取防撞、防碰、防擦等保护措施，与城市桥梁设施保持安全间距，不得影响城市桥梁的检查检测、养护维修作业，确保城市桥梁设施安全运行。

因道路桥梁养护维修、检查检测、抢险抢修和新建、改建、扩建等需要占用桥下空间的，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人须积极配合。

第九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使用实行“一桥一档、一桥一策”管理，做到使用功能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第十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有偿使用收入按照国家及我市有关规定管理。

第十一条 新建城市桥梁自验收合格完成桥梁设施移交接管之日起，该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工作纳入属地管理。

第十二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使用管理应当达到下列标准要求：
（一）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设计导则和使用方案要求；
（二）符合城市规划、治安、交通、消防、市容环境、环保、防洪、排涝等管理规定；
（三）保障交通安全、通讯、消防、监控、收费、供电、防护构筑物、上下水、管理用房、绿化等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四）预留城市桥梁设施检查、检测和养护维修专用通道；

（五）符合国家和本市对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的其他管理标准和要求。

第十三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生产、加工或者堆放易燃、易爆、腐蚀性、剧毒、放射性等危险有害物品，或者使用明火、私接电线；
（二）违法使用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从事摆卖、餐饮、娱乐、机动车清洗和修理、练车场等经营活动；
（三）侵占、损坏城市桥梁设施及附属设施，擅自依附城市桥梁及附属设施架设管线或设置设施；
（四）影响治安、交通安全、市容和环境卫生；

（五）擅自转让、转租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权；

（六）擅自改变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用途；

（七）擅自建设建（构）筑物；

（八）存放废旧、废弃（非）机动车等；

（九）擅自占用、挖掘（含下穿）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和桥梁检查检测维修通道；

（十）法律、法规、规章等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单位应当开展所辖桥梁桥下空间的巡查，发现影响桥梁运行安全的隐患，应及时通知所辖区城市管理部门组织整改。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抄送：各区人民政府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1月6日印发
　
　

